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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 9 6 年 度 1 2 5 0 0 建 築 物 室 內 設 計 乙 級 技 術 士 技 能 檢 定 學 科 測 試 試 題  

本 試 題 有 是 非 及 選 擇 各 5 0 題 ， 共 1 0 0 題 ， 每 題 １ 分 ， 計 1 0 0 分 ， 測 試 時 間 為 1 0 0 分 鐘 。  

是 非 題 採 倒 扣 計 分 ， 答 錯 １ 題 ， 倒 扣  0 . 5 分 ， 但 以 扣 完 該 部 分 分 數 為 限 。    准 考 證 號 碼 ：  

另 附 有 答 案 卡 ， 請 在 答 案 卡 上 作 答 。                    姓    名 ：  

一 、 是 非 題 ：  

1 . ( X )  領 得 使 用 執 照 之 建 築 物 所 有 權 人 或 使 用 人 ， 可 以 透 過 室 內 裝 修 審 查 變 更 其 建 築 物 使 用 類 型 。

2 . ( X )  依 「 建 築 法 」 第 7 7 條 規 定 ， 室 內 裝 修 遵 守 要 件 不 包 括 保 護 民 眾 隱 私 權 設 施 。  

3 . ( O )  木 材 本 身 密 度 之 大 小 與 收 縮 率 成 正 比 。  

4 . ( X )  防 火 門 檢 驗 標 識 中 ， f ( 6 0 B ) 表 示 具 6 0 分 鐘 阻 熱 性 及 防 火 時 效  。  

5 . ( X )  於 電 路 設 備 中 ， 凡 能 同 時 開 啟 及 切 斷 進 屋 電 流 之 導 線 開 關 ， 稱 為 「 漏 電 斷 路 開 關 」 。  

6 . ( O )  建 築 物 受 雨 打 或 水 壓 等 作 用 ， 將 水 分 壓 入 結 構 體 內 部 ， 再 由 另 一 面 滲 水 的 現 象 稱 為 毛 細 管 現

象 。  

7 . ( X )  依 中 華 民 國 國 家 標 準 C N S 圖 說 標 準 ， 符 號 在 電 氣 設 計 符 號 中 ， 表 示 天 花 板 接 線 盒 。  

8 . ( O )  室 內 設 計 工 程 估 價 之 工 料 ， 相 較 於 建 築 工 程 ， 因 數 量 較 少 ， 損 耗 較 多 ， 故 單 價 比 建 築 的 價 格

高 。  

9 . ( O )  依「 建 築 技 術 規 則 」第 3 9 條 規 定，建 築 物 內 以 坡 道 替 代 應 設 置 之 樓 梯，其 坡 度 不 得 超 過 1 : 8 。

1 0 . ( X )  彩 度 是 表 示 色 彩 明 暗 的 程 度 ， 亦 即 色 彩 經 由 光 線 照 射 所 反 射 出 來 光 度 的 不 同 ， 可 以 分 為 高 、

中 、 低 彩 度 等 三 種 。  

1 1 . ( X )  公 寓 大 廈 內 住 戶 進 行 室 內 裝 修 行 為 時 ， 其 專 用 部 分 可 不 受 「 規 約 」 之 約 束 。  

1 2 . ( X )  通 常 應 用 於 家 俱 外 觀 ， 並 被 當 作 夾 板 表 面 材 之 木 材 薄 皮 厚 度 一 般 在 1 . 2 ～ 2 ㎜ 之 間 。  

1 3 . ( O )  混 凝 土 、 空 心 磚 、 石 、 瓦 、 鋼 鐵 、 礦 綿 、 陶 瓷 等 是 屬 耐 燃 一 級 材 料 ( 不 燃 材 料 ) 。  

1 4 . ( X )  發 票 之 稅 金 部 分 ， 可 由 甲 乙 雙 方 自 行 約 定 方 式 進 行 ， 不 須 在 估 價 項 目 中 明 列 。  

1 5 . ( O )  鋼 與 鐵 之 間 的 差 別，在 於 鐵 ( F e ) 中 含 碳 ( C ) 量 的 多 寡 來 決 定，通 常 含 碳 量 很 少 者 稱 為 鐵，反 之

含 碳 量 高 者 稱 為 鋼 。  

1 6 . ( X )  膠 合 安 全 玻 璃 係 二 片 或 二 片 以 上 玻 璃 ， 中 間 夾 以 柔 軟 而 強 韌 之 P . V . C . 中 間 膜 ， 經 加 熱 高 壓 使

其 完 全 密 合 成 一 體 而 成 。  

1 7 . ( X )  依 中 華 民 國 國 家 標 準 C N S 圖 說 標 準 ， 圖 面 指 示 符 號 表 示 室 內 之 天 花 板 高 程 。  

1 8 . ( X )  消 防 安 全 設 備 之 裝 置 、 檢 修 可 委 由 機 電 技 師 為 之 。  

1 9 . ( X )  大 葉 楠 、 梢 楠 、 橡 木 、 山 毛 櫸 、 柳 安 木 等 木 材 均 屬 於 闊 葉 樹 種 材 。  

2 0 . ( X )  火 災 發 生 所 產 生 之 濃 煙 ， 其 中 的 一 氧 化 碳 ( C O ) 會 很 快 把 人 嗆 醒 。  

2 1 . ( X )  裝 修 作 業 時 ， 常 用 之 木 心 板 厚 度 分 為 1 2 ㎜ 、 1 5 ㎜ 、 1 8 ㎜ 等 三 種 規 格 。  

2 2 . ( O )  依 中 華 民 國 國 家 標 準 C N S 消 防 設 備 圖 說 標 準 中 ， 代 表 泡 沫 自 動 撒 水 頭 。  

2 3 . ( O )  一 般 防 火 門 可 分 為 鋼 質 防 火 門 、 木 質 防 火 門 、 防 火 捲 門 等 三 種 。  

2 4 . ( X )  依 中 華 民 國 國 家 標 準 C N S 圖 說 標 準 ， 符 號 在 電 器 設 計 符 號 中 代 表 熔 斷 開 關 。  

2 5 . ( X )  差 動 型 自 動 火 警 探 測 器 ， 其 當 裝 置 點 溫 度 以 平 均 每 分 鐘 攝 氏 十 度 上 昇 時 ， 應 能 在 四 分 半 鐘 以

內 即 行 動 作 ， 但 通 過 探 測 器 之 氣 流 ， 較 裝 置 處 所 室 溫 度 高 出 攝 氏 十 度 時 ， 該 探 測 器 亦 應 能 在

三 十 秒 內 動 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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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6 . ( O )  依 中 華 民 國 國 家 標 準 C N S 電 氣 設 備 圖 說 標 準 ， 符 號 中 代 表 主 配 線 箱 。  

2 7 . ( O )  應 用 於 塗 裝 工 程 中 之 金 粉 是 來 自 銅 的 粉 末 。  

2 8 . ( O )  餐 廳 、 旅 館 之 廚 房 、 工 廠 、 機 關 、 學 校 、 俱 樂 部 等 類 似 埸 所 之 附 設 餐 廳 之 水 盆 及 容 器 落 水 ，

應 裝 設 油 脂 截 留 器 。  

2 9 . ( O )  複 金 屬 燈 的 特 性 為 演 色 性 佳 ， 且 燈 泡 小 型 化 。  

3 0 . ( X )  人 工 光 源 之 R a 值 越 低 時 ， 越 容 易 讓 視 覺 對 觀 察 物 體 色 彩 時 產 生 更 佳 的 真 實 性 。  

3 1 . ( X )  依「 建 築 技 術 規 則 」規 定，經 住 戶 全 體 同 意 者，可 將 安 全 梯 之 防 火 門 拆 除，以 方 便 住 戶 進 出 。

3 2 . ( O )  一 居 室 空 間 長 6 m 寬 3 . 8 m ， 扣 除 沿 牆 四 周 舖 貼 2 5 c m 之 石 材 後 ， 其 餘 中 央 部 份 之 木 地 板 應 鋪

設 5 . 4 9 坪 。  

3 3 . ( X )  左 圖 為 屋 頂 結 構 圖 ， 其 中 C 6 及 S 1 分 別 代 表 柱 及 構 架 樑 ， 數 字 代 表 編 號 。  

3 4 . ( X )  依 「 建 築 物 室 內 裝 修 法 規 」 規 定 ， 於 室 內 裝 修 中 使 用 耐 燃 材 料 所 涵 蓋 的 範 圍 ， 包 括 天 花 板 材

料 、 牆 壁 材 料 ， 地 板 材 料 及 其 他 室 內 表 面 材 料 等 。  

3 5 . ( X )  6 0 ㎝  ×  6 0 ㎝ 拋 光 碤 磚 鋪 貼 工 程 ， 若 採 用 濕 式 工 法 ， 其 底 層 水 泥 砂 漿 厚 度 約 在 1 . 5 ㎝ 。  

3 6 . ( X )  供 行 動 不 便 者 使 用 之 昇 降 機 ， 應 裝 設 點 字 、 語 音 系 統 及 供 其 使 用 之 操 作 盤 ， 其 出 入 口 淨 寬 度

不 得 小 於 7 0 ㎝ ， 應 留 設 直 徑 1 . 5 m 以 上 之 輪 椅 迴 轉 空 間 。  

3 7 . ( O )  建 築 物 火 災 所 發 生 的 閃 燃 ( F l a s h o v e r ) 現 象 ， 係 指 室 內 起 火 後 ， 火 勢 逐 漸 擴 大 過 程 中 ， 因 燃 燒

所 生 之 可 燃 性 氣 體 ， 蓄 積 於 天 花 板 附 近 ， 此 種 氣 體 與 空 氣 混 合 且 達 到 燃 燒 範 圍 ， 一 舉 引 火 形

成 巨 大 之 火 勢 ， 使 室 內 頓 時 成 為 火 海 之 狀 態 。 一 旦 發 生 閃 燃 現 象 ， 將 造 成 室 內 充 滿 煙 及 火 ，

逃 生 不 易 。  

3 8 . ( X )  玻 璃 工 程 之 估 價 ， 以 才 計 價 ， 且 長 寬 尺 寸 以  1 尺 進 位 。  

3 9 . ( O )  依 空 氣 調 節 及 通 風 設 備 之 安 裝 設 置 規 定 ， 風 口 應 採 不 燃 材 料 製 造 。  

4 0 . ( X )  依 「 建 築 物 室 內 裝 修 管 理 辦 法 」 規 定 ， 供 公 眾 使 用 建 築 物 之 室 內 裝 修 ， 建 築 物 起 造 人 、 所 有

權 人 或 使 用 人 應 向 內 政 部 申 請 審 核 圖 說 。  

4 1 . ( O )  依 英 制 尺 寸 單 位 ， 一 英 呎 等 於 1 2 英 吋 ， 而 一 英 吋 只 有 8 英 分 。  

4 2 . ( X )  涉 及 防 火 區 劃 範 圍 變 更 時 ， 可 由 開 業 建 築 師 或 室 內 裝 修 設 計 人 員 簽 證 。  

4 3 . ( X )  建 築 物 施 工 係 屬 建 造 與 使 用 之 過 程 ， 可 依 規 定 不 必 製 作 施 工 中 消 防 防 護 計 畫 ， 向 消 防 主 管 機

關 報 請 核 備 。  

4 4 . ( X )  緊 急 用 電 源 插 座 裝 設 高 度 應 離 樓 地 板 面 0 . 7 5 m ； 且 應 裝 設 於 嵌 裝 之 鐵 箱 內 ， 並 應 有 明 顯 之 紅

色 字 體 標 示 於 蓋 面 。  

4 5 . ( X )  地 坪 石 材 舖 貼 工 程，施 工 時 為 求 與 其 他 膠 舖 P V C 地 坪 銜 接 平 順，可 將 原 地 坪 混 凝 土 保 護 層 打

除 。  

4 6 . ( O )  廚 房 設 計 規 劃 時 對 於 作 業 動 線 之 要 求 ， 其 主 要 設 備 （ 冰 箱 、 瓦 斯 爐 、 水 槽 ） 之 安 排 ， 以 採 用

三 角 形 之 動 線 配 置 為 佳 。  

4 7 . ( X )  住 宅 之 室 內 空 間 ， 高 度 達 到 4 . 5 m 以 上 可 透 過 室 內 裝 修 審 查 設 置 夾 層 。  

4 8 . ( X )  圖 面 繪 製 發 生 其 他 線 條 與 輪 廓 線 條 重 疊 時 ， 應 選 擇 繪 製 輪 廓 線 優 先 ； 當 隱 藏 線 與 中 心 線 重 疊

時 ， 則 應 以 中 心 線 為 優 先 。  

4 9 . ( O )  依 「 建 築 法 」 規 定 ， 該 法 所 定 罰 鍰 由 該 管 主 管 建 築 機 關 處 罰 之 ， 並 得 於 行 政 執 行 無 效 時 ， 移

送 行 政 法 院 強 制 執 行 。  

5 0 . ( X )  建 築 物 火 災 可 分 為 初 期 、 成 長 期 及 衰 退 期 三 個 階 段 。  

二 、 選 擇 題 ：  

1 . ( 4 )  電 氣 設 備 圖 例 代 表隔 離 開 關熔 斷 開 關電 磁 開 關安 全 開 關 。  



0 9 6 建 築 物 室 內 設 計 乙  5 - 3 ( 序 0 0 2 )   

2 . ( 1 )  此 符 號 在 平 面 圖 中 代 表雙 拉 窗上 下 拉 窗雙 拉 門折 疊 門 。  

3 . ( 3 )  塗 料 使 用 之 下 列 溶 劑 毒 性 最 大 ？松 香 水香 蕉 水甲 苯煤 油 。  

4 . ( 3 )  消 防 設 備 圖 中 代 表火 警 警 報 總 機排 煙 受 信 總 機自 動 撒 水 受 信 總 機緊 急 廣 播 總

機 。  

5 . ( 1 )  依 「 建 築 技 術 規 則 」 總 則 編 第 3 條 之 3 定 義 ， 供 旅 客 等 候 運 輸 工 具 之 場 所 為 「 運 輸 場 所 」 ，

屬 那 一 類 別 ？公 共 集 會 類商 業 類辦 公 、 服 務 類工 業 倉 儲 類 。  

6 . ( 4 )  下 列 何 者 不 屬 於 玻 璃 加 工 的 型 式 ：磨 光 邊磨 斜 邊鑽 圓 孔切 方 孔 。  

7 . ( 2 )  依 民 間 對 於 木 材 之 材 積 計 價 規 則 ， 8 尺 × 6 寸 × 7 分 之 板 料 5 0 片 ， 應 計 算 為 幾 才 ： 1 6 8 才

1 9 2 才 3 3 6 才 3 8 4 才 。  

8 . ( 2 )  給 水 配 管 不 可 以 使 用 下 列 何 種 管 材 ？塑 膠 管鑄 鐵 管銅 管不 銹 鋼 管 。  

9 . ( 1 )  接 地 線 的 絕 緣 皮 顏 色 應 為綠紅白灰 。  

1 0 . ( 3 )  室 內 裝 修 施 工 之 契 約 書 中 ， 一 般 所 稱 乙 方 為業 主設 計 者施 工 者主 管 機 關 。  

1 1 . ( 2 )  英 制 1 冷 凍 噸 等 於 1 2 5 0 0 B t u / h r  1 2 0 0 0 B t u / h r  1 0 0 0 0 B t u / h r  8 0 0 0 B t u / h r 。  

1 2 . ( 3 )  色 彩 中 之 灰 色 是 指 ：無 色 相 、 低 彩 度低 明 度 、 無 彩 度無 彩 度 、 無 色 相無 色 相 、 無 明

度 。  

1 3 . ( 4 )  當 紅 色 上 面 的 橙 色 會 偏 黃 ， 而 黃 色 上 面 的 橙 色 偏 紅 時 ， 是 因 為 何 種 緣 故 所 產 生 ？視 覺 殘 像

色 相 移 轉彩 度 交 錯互 相 比 較 。  

1 4 . ( 3 )  以 下 何 者 非 為 「 建 築 法 」 所 稱 之 主 要 構 造基 礎主 要 梁 柱樓 梯承 重 牆 壁 。  

1 5 . ( 1 )  破 壞 地 球 臭 氧 層 的 可 能 性 較 高 冷 媒 為 C F C  H C F C  H F C  D H C 。  

1 6 . ( 1 )  依 「 建 築 物 室 內 裝 修 管 理 辦 法 」 規 定 ， 專 業 技 術 人 員 有 下 列 何 項 情 事 者 ， 當 地 主 管 建 築 機 關

應 查 明 屬 實 後 ， 報 請 內 政 部 廢 止 其 登 記 證 ：專 業 技 術 人 員 登 記 證 供 所 受 聘 室 內 裝 修 業 以 外

使 用 者未 依 審 核 合 格 圖 說 施 工 者無 正 當 理 由 拒 不 參 加 內 政 部 主 辦 之 訓 練 者受 委 託 設 計

之 圖 樣 或 說 明 書 經 抽 查 結 果 不 符 法 令 規 定 者 。  

1 7 . ( 3 )  依「 建 築 技 術 規 則 」對 於 住 宅 樓 梯 之 設 計 規 定 ， 其 寬 度 不 得 少 於 ： 6 5 c m  7 0 c m  7 5 c m

 9 0 c m 。  

1 8 . ( 4 )  申 請 室 內 裝 修 審 核 所 檢 附 圖 說 之 現 況 圖 應 載 明 現 況 之 防 火 避 難 設 施 、 消 防 安 全 設 備 、 防 火 區

劃 、 主 要 構 造 位 置 ， 其 比 例 尺 不 得 小 於三 十 分 之 一五 十 分 之 一一 百 分 之 一二 百 分 之

一 。  

1 9 . ( 4 )  地 坪 天 然 石 材 舖 貼 工 程 ， 為 考 量 濕 氣 、 反 潮 等 影 響 ， 一 般 而 言 會 採 用 幾 面 防 護 作 業 ？ 1 面

 2 面 4 面 6 面 。  

2 0 . ( 4 )  一 般 壁 紙 之 長 寬 為 1 . 7 台 尺 ×  3 0 ~ 3 3 台 尺 ， 有 一 面 長 5 9 0 c m 、 高 3 5 0 c m ， 在 豎 貼 不 搭 接 的 情

形 下 共 需 備 料 幾 支 ？ 3 支 4 支 5 支 6 支 。  

2 1 . ( 1 )  色 彩 的 面 積 對 比 調 和 中 ， 面 積 比 例 是 依 據 什 麼 來 決 定 的 ？明 度輪 廓色 相彩 度 。  

2 2 . ( 3 )  公 制 1 冷 凍 噸 等 於 3 3 0 0 K c l a / h r  3 2 0 4 K c l a / h r  3 0 2 4 K c l a / h r  3 0 0 0 K c l a / h r 。  

2 3 . ( 3 )  商 業 空 間 之 專 用 樓 地 板 面 積 合 計 在 下 列 何 者 以 上 時，應 設 置 防 焰 物 品： 1 0 0 平 方 公 尺 1 5 0

平 方 公 尺 3 0 0 平 方 公 尺 5 0 0 平 方 公 尺 。  

2 4 . ( 3 )  依 中 華 民 國 國 家 標 準 C N S 圖 說 標 準，水 電 設 備 符 號「 」表 示瓦 斯 表電 動 機發

電 機電 熱 器 。  

2 5 . ( 4 )  工 件 需 按 比 例 大 小 繪 製 ， 若 圖 面 標 示 1 ： 2 係 為放 大 2 倍 尺 寸放 大 1 / 2 倍 尺 寸縮 小 4

倍 尺 寸縮 小 1 / 2 倍 尺 寸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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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6 . ( 3 )  緊 急 用 電 源 插 座 應 裝 設 於 消 防 隊 易 於 施 行 救 火 之 處 所 ， 且 每 一 層 任 一 處 所 至 插 座 之 步 行 距 離

不 得 超 過 3 0 m  1 5 m  2 5 m  2 0 m 。  

2 7 . ( 4 )  左 圖 符 號 在 消 防 安 全 設 備 符 號 之 圖 說 標 準 中 代 表排 煙 設 備 排 煙 口消 防 出 水 口消

防 送 水 口排 煙 設 備 進 風 口 。  

2 8 . ( 3 )  下 列 何 項 非 屬 「 建 築 技 術 規 則 」 所 列 不 視 為 居 室 部 分 ， 應 受 「 居 室 或 該 使 用 部 分 」 所 列 裝 修

材 料 之 限 制 ？門 廳 、 走 廊浴 室茶 水 間衣 帽 間 。  

2 9 . ( 2 )  透 明 塗 裝 中 的 二 度 底 漆 功 能 為 ：防 止 木 材 吐 油研 磨 後 成 光 滑 漆 膜 便 利 面 漆 施 工膠 固 木

面防 止 上 層 漆 液 被 木 材 吸 收 。  

3 0 . ( 1 )  依 「 消 防 法 」 規 定 ， 在 建 築 物 防 火 對 策 中 ， 考 量 材 料 之 防 焰 性 （ 如 地 毯 、 窗 簾 等 ） 主 要 屬 於

下 列 對 策 中 之 那 一 階 段 ？抑 制 火 災 成 長減 緩 火 災 成 長初 期 滅 火防 止 外 部 延 燒 。  

3 1 . ( 2 )  水 泥 砂 漿 粉 光 ， 一 般 是 指 依 水 泥 與 粗 砂 ， 依 下 列 何 種 比 例 拌 合 ， 使 其 表 面 平 整 ， 以 利 貼 舖 其

他 面 飾 材 或 直 接 做 為 完 成 面 ？ 1 : 1  1 : 2  1 : 3  1 : 4 。  

3 2 . ( 1 )  牆 面 石 材 舖 貼 工 程 ， 為 考 量 建 物 水 平 外 力 影 響 ， 一 般 而 言 會 採 用乾 式 工 法混 合 式 工 法

濕 式 工 法軟 底 砂 漿 工 法 。  

3 3 . ( 2 )  依 據「 建 築 物 室 內 裝 修 管 理 辦 法 」第 2 1 條，室 內 裝 修 圖 說 之 裝 修 詳 細 圖 為 各 部 分 之 尺 寸 及 材

料 ， 其 比 例 尺 不 得 小 於 1 / 2 0  1 / 3 0  1 / 5 0  1 / 1 0 0 。  

3 4 . ( 1 )  依「 建 築 技 術 規 則 」，設 於 地 面 層 之 辦 公 室，樓 地 板 面 積 在 1 0 0 m  2 0 0 m  3 0 0 m  4 0 0 m

以 下 者 其 內 部 裝 修 材 料 不 受 限 制 。  

3 5 . ( 1 )  單 價 分 析 時 得 不 考 慮稅 金工 資材 料小 搬 運 。  

3 6 . ( 2 )  依 中 民 國 國 家 標 準 C N S 圖 說 標 準 ， 消 防 設 備 符 號 「 」 表 示消 防 栓 箱火 警 受 信 總 機

綜 合 盤消 防 水 帶 箱 。  

3 7 . ( 1 )  那 一 種 系 統 屬 於 弱 電 設 備 ？電 話 設 備照 明 設 備警 報 設 備空 調 設 備 。  

3 8 . ( 3 )  消 防 安 全 設 備 符 號 之 圖 說 標 準 中 ， 代 表揚 聲 器緊 急 照 明滅 火 器火 警 警 鈴 。  

3 9 . ( 2 )  在 實 施 都 市 計 畫 區 內 ， 幾 層 以 上 之 集 合 住 宅 屬 於 公 眾 使 用 建 築 物 ：五 層六 層十 一 層

七 層 。  

4 0 . ( 4 )  加 入 硝 化 棉 塗 料 中 之 防 白 香 蕉 水 ， 其 功 能 是 為 ：增 加 塗 料 粘 度 成 分降 低 塗 料 粘 度加 速

溶 劑 揮 發減 慢 溶 劑 揮 發 。  

4 1 . ( 3 )  乾 式 牆 面 天 然 大 理 石 石 材 吊 掛 工 法 ， 一 般 而 言 其 石 材 合 適 之 厚 度 為 1 . 5 ㎝ 以 下 1 . 8 ㎝

2 ~ 3 ㎝ 3 ㎝ 以 上 。  

4 2 . ( 2 )  L 型 之 廚 具 檯 面 容 易 產 生 一 道 接 合 線 ， 下 列 何 種 檯 面 可 以 避 免 這 種 情 況 發 生 ：不 銹 鋼 檯 面

人 造 石 檯 面美 耐 板 檯 面珍 珠 板 檯 面 。  

4 3 . ( 2 )  依 「 建 築 技 術 規 則 」 規 定 ， 高 於 4 m 之 磚 造 分 間 牆 ， 其 牆 厚 不 得 小 於 1 1 ㎝ 2 3 ㎝ 3 5

㎝ 4 0 ㎝ 。  

4 4 . ( 3 )  下 列 那 一 項 屬 於 各 類 場 所 消 防 安 全 設 備 設 置 標 準 規 定 之 滅 火 設 備 ？火 警 自 動 警 報 器緊 急

照 明 設 備室 內 消 防 栓防 火 區 劃 。  

4 5 . ( 3 )  排 煙 設 備 於 區 劃 範 圍 內 任 一 部 分 至 排 煙 口 之 水 平 距 離 ， 不 得 超 過 2 5 m  5 0 m  3 0 m 

4 5 m 。  

4 6 . ( 4 )  依「 據 建 築 物 室 內 裝 修 管 理 辦 法 」第 2 1 條，室 內 裝 修 圖 說 之 位 置 圖 須 註 明 裝 修 地 址、樓 層 及

所 在 位 置 ， 其 比 例 尺 不 得 小 於 1 / 5 0  1 / 1 0 0  1 / 2 0 0  1 / 5 0 0 。  

4 7 . ( 3 )  木 製 家 俱 染 色 前 如 需 經 過 漂 白 的 過 程 ， 此 染 色 前 的 漂 白 劑 以 何 為 佳 ？鹽 酸阿 摩 尼 亞草

酸醋 酸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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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8 . ( 1 )  家 俱 表 面 之 透 明 塗 裝 受 刮 傷 後 可 再 行 修 復 之 塗 料 是 ：硝 化 纖 維 素 塗 料優 麗 坦 塗 料兩 液

型 硬 化 性 塗 料油 性 水 泥 漆 塗 料 。  

4 9 . ( 1 )  下 列 何 者 屬 於 工 程 估 價 項 目 的 間 接 成 本 ？砂 布五 金木 料油 漆 。  

5 0 . ( 4 )  裝 修 作 業 過 程 中 發 現 強 力 膠 已 略 發 生 濃 稠 現 象 時 ， 以 往 常 用 下 列 何 種 稀 釋 劑 將 其 調 稀 ？松

香 水香 蕉 水凡 立 水甲 苯 。  

 


